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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15 证券简称：华特达因 公告编号：2022-025 

山东华特达因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股改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48,62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2%。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 年 9 月 9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1.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流通股股东每10

股定向转增股份3.41股，同时非流通股股东以自身拥有的股份向原流通股股东每

10股支付0.33股股份。 

2.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议日期、届次：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经2006年6月26日召开的公司200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

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3.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以2006年7月19日为股权

登记日，2006年7月20日实施完毕。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1．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所作出各项承诺的履行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

诺的履行情况 

1 

程利伟 

该股东以及原股东文登市合成里革厂均未直接参与公司

的股权分置改革，未做出特别承诺和追加承诺，遵守并

履行法定承诺：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原非流通股股份

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

者转让；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原非流通股

该股东同意公

司的股改方案，

已归还山东华

特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垫付股

份的等值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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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在前项规定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

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十二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得超

过百分之十。 

法定承诺已全

部履行完毕。 

 

 

2.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

形，上市公司对其也不存在违规担保等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 年 9 月 9 日； 

2.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48,62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2%。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

股份数（股）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冻结的股

份数量

（股） 

备注 

1 程利伟 48,620 48,620 0.02% 0 无说明事项 

 合  计 48,620 48,620 0.02% 0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国家持股      

2、国有法人持股      

3、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121,550 0.05% 0 121,550 0.05% 

4、境内自然人持股 51,320 0.02% -48,620 2,700 0.00% 

5、境外法人持股      

6、境外自然人持股      

7、内部职工股      

8、高管股份      

9．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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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172,870 0.07% -48,620 124,250 0.05%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人民币普通股 234,158,615 99.93% +48,620 234,207,235 99.95%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234,158,615 99.93% +48,620 234,207,235 99.95% 

三、股份总数 234,331,485 100.00% 0 234,331,485 100.00%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

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

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

份情况 股份数量

变化沿革 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1 程利伟 0 0 0 0 48,620 0.02% 注 

 合计 0 0 0 0 48,620 0.02%  

注: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程利伟未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日持有公司限售股

份，其持有的限售股份系于 2022年 7月 28日从文登市合成里革厂经司法拍卖过户而来。 

2.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

号  

披露《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

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

的股东数量(户)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

总股本的比例（%） 

1 2007 年 07 月 18 日 40  25,691,327 14.25 

2 2008 年 02 月 19 日 11  897,600 0.497 

3 2008 年 07 月 19 日 6  18,384,538 10.198 

4 2009 年 07 月 18 日   4  26,716,988 14.822 

5 2012 年 05 月 17 日 2  74,800 0.0415 

6 2013 年 11 月 16 日 2  18,700 0.0104 

7  2015 年 07 月 25 日         2      74,800        0.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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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16 年 12 月 08 日 2 187,000 0.1037 

9 2020 年 12 月 01 日 1 728,858 0.3110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过审慎核查，东方投行现就华特达因 1 名限售股份持有人股份办理解除限

售手续上市流通事宜出具如下结论性意见： 

本次华特达因 1 名限售股份持有人股份办理解除限售手续符合《上市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与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相关内容一致，不存

在违反股权分置改革承诺的情形。 

    七、其他事项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

行为。 

八、备查文件 

1、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华特达因健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09 月 07 日 

 

 


